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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106号），同意江苏华海诚科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诚科”或“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亿元的注册申
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
署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所华威”）已开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衡所华威与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连云港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新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

同意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5〕2106号）,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发行股票数量
为9,618,852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3.1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9,999,920.84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人民币 18,294,193.0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1,705,727.7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5年12月10日到账,到位情况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5年12月11日出
具《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5〕11801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
者的权益，2025年12月1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签署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开设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并同意公司与开户银行、财务顾问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管，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设立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具体事宜。公司已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新区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衡所华威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新区支行及中信建投签订
了《三方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重大差
异。

本次新增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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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新
区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行

银行账号

3070000010120100083938
327006012015003037074

20010078801000004012

489783078886

1107020029280556610

20010078801500004027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财务顾问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3070000010120100083938，
截至2025年12月5日，专户余额为零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先进封装用塑封料智能生产线建设项
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并向乙方出具《资金监管起始运
作通知书》。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
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
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
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甲方应在《资金支付指令授权书》的预留支付印鉴，该《资
金支付指令授权书》为本协议的附件。《划款申请书》及其他与监管账户资金监管事项相关的文件所使
用的印鉴均应与此预留印鉴保持一致。甲方应向乙方提交资金用途符合主合同要求的相关证明文
件。乙方进行形式审核后根据甲方的支付申请对外支付。甲方对提交给乙方的授权及资料的准确
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乙方对于依据甲方签署的《划款申请书》而进行的监管资金划拨所涉及的经
济活动，不承担责任。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王家海、宣言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
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财务顾问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327006012015003037074，截
至2025年12月5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车规级芯片封装材料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
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
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
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王家海、宣言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俣荐代表人/主办
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财务顾问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20010078801000004012，截
至2025年12月3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芯片级封装材料生产线集成化技术改造
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
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

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
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王家海、宣言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五、乙
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
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财务顾问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489783078886，截至2025年
12月5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
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
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

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王家海、宣言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五、乙
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
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覆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五）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新区支行、财务顾问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新区支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1107020029280556610，截至
2025年12月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补充标的公司流
动资金、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
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
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
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王家海、宣言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五、乙
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
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六）衡所华威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财务顾问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
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200100788 01500004027，截
至 2025年 12月 22日，专户余额为O万元。该专户仅用于芯片级封装材料生产线集成化技术改造项
目、车规级芯片封装材料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
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
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
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王家海、宣言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
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26 证券简称：沪硅产业 公告编号：2025-076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10,440,713股
3、发行价格：19.06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12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取得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的原则性意见；
3、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交易对方有权内部决策机构授权或批准；
4、本次交易方案已经标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批准；
5、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已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7、本次交易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
8、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价格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费用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程序和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9.06元/股。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110,440,713股。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04,999,989.78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26,

289,537.4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78,710,452.32元。
3、独立财务顾问和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金公司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5262号），截至2025年12月16日，中金公
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户已收到募集资金总额2,104,999,989.78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
师报字[2025]第ZA15263号），截至2025年12月17日，发行人已收到中金公司划转的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承销费、财务顾问费后实际到账金额 2,091,552,489.78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04,999,
989.78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共计26,289,537.4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2,078,710,452.32元，其中新
增股本人民币110,440,713.00元，转入资本公积1,968,269,739.32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5年12月25日，登记结算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份110,440,713股，登记后股份总数3,305,023,393股。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详见披露日期为 2025年 12月 2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主承销商出具的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报告》、法律顾问出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及披露日期为2025年12月27日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法律顾问出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
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及数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发行对象

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尚融宝盈（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高扬

青岛国信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获配股数（股）

3,462,749
31,217,208
4,197,271
10,493,179
4,721,930
3,410,283
26,232,948
3,410,283
10,598,111
12,696,751
110,440,713

获配金额（元）

65,999,995.94
594,999,984.48
79,999,985.26
199,999,991.74
89,999,985.80
64,999,993.98
499,999,988.88
64,999,993.98
201,999,995.66
242,000,074.06
2,104,999,989.78

2、限售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特定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需符

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根据《发行与承销方案》，本次

发行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若本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新增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其锁定期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则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
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锁定期届满之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
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12月25日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交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开始
计算。

（二）发行对象简介
1、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9日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区河洛路202号天元自贸港11号楼10楼

238,000万元

苗雨

91410300326745301N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462,749
6个月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1年4月17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

13,244.2万元

吴欣荣

91440000727878666D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1,217,208
6个月

3、尚融宝盈（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出资额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尚融宝盈（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6年1月15日

有限合伙企业

101,000万元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C区A0004
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1330206MA281EMD8K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顾问、企业投资咨询、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4,197,271
6个月

4、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11月1日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8,024,667.9047万元

刘正均

911100007109255774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
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
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
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493,179
6个月

5、高扬

姓名

住所

居民身份证号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高扬

山西省临汾市****
1426311989********

4,721,930
6个月

6、青岛国信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出资额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青岛国信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年12月8日

有限合伙企业

150,000万元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智力岛路1号创业大厦B座2501-7
青岛国信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22MAC5RT069L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3,410,283
6个月

7、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3月20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外大街136号2层1-14-279
5,960,000万元

曲克波

91110000MAEEKL3P58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6,232,948
6个月

8、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5月12日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600号

31,338.1402万元

王溯

91310000761605688L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零
件、零部件加工；专用设备修理；国内贸易代理；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进出口代理；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410,283
6个月

9、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年6月21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20,000万元

吴林惠

91310000577433812A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598,111
6个月

10、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6日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座5层558室

10,000万元

柯珂

91110106MA002JNW8H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2,696,751
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及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
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股本总额为3,194,582,680股。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富半导体创业投资（嘉兴）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新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567,000,000
546,000,000

298,994,701

125,183,596
108,135,692

104,489,404

82,460,780

65,672,493

59,681,547

58,513,481
2,016,131,694

持股比例（%）

17.75
17.09

9.36

3.92
3.38

3.27

2.58

2.06

1.87

1.83
63.11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完成登记后（截至2025年12月25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富半导体创业投资（嘉兴）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新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建材（安徽）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567,000,000
546,000,000

298,994,701

125,183,596
111,545,975

104,489,404

82,460,780

75,066,947

71,405,561

46,623,551
2,028,770,515

持股比例（%）

17.16
16.52

9.05

3.79
3.38

3.16

2.50

2.27

2.16

1.41
61.38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存在因被动

稀释而跨越1%刻度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546,000,000
变动前持股比例（%）

17.09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546,000,000
变动后持股比例（%）

16.52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110,440,71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

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无限售条件A股

有限售条件A股

合计

发行前

股数（股）

2,731,658,657
462,924,023
3,194,582,680

比例（%）

85.51
14.49
100.00

发行后

股数（股）

2,731,658,657
573,364,736
3,305,023,393

比例（%）

82.65
17.3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战略发展的延伸，有利于巩固上市公司在半导体硅片行业的领先地位，符合

上市公司发展战略，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对标的公司的管理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提升经营管
理效率。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上市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之“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电话

传真

项目主办人

项目协办人

项目组成员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陈亮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010-65051166
010-65051166

康攀、孔亚迪、邵闳洋、翁嵩岚

童予皓、周越

陈曦、樊雨欣、田锦轩、谷皓影、冯枫烨、申雯彬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电话

传真

项目组成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佑君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0755-23835210
0755-23835201

曲娱、代亚西、林臻玮、谢昊、杨志伟

（三）法律顾问

名称

负责人

注册地址

电话

传真

经办律师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颜羽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408
021-60452660
021-61701189

傅扬远、张璇、陈煜

（三）审计机构

名称

负责人

注册地址

电话

传真

经办会计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杨志国

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4楼

021-63391166
021-63392558
李萍、张进东

（四）验资机构

名称

负责人

注册地址

电话

传真

经办会计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杨志国

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4楼

021-63391166
021-63392558
李萍、张进东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
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